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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化和“新二元结构”的形成，同城乡之间不公平的制度

安排息息相关。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国家对农村制度进行了

一系列改革，但是始终没有完全解决城乡之间在制度上存在

的差异和不平等。这种制度上的不公，阻碍着城乡二元结构

的消解，损害了支撑和谐社会建设的社会公正原则。据笔者

看来，目前，我国城乡之间还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不公：

土地制度不公。根据现有的土地制度，农村集体土地不能享

受国有土地同等的市场地位，难以直接进入一级土地市场，

这给农村、农民的利益造成了非常巨大的损失。1986年

到1995年建设占地使耕地减少了1.45亿亩，1996年到2006年农

村耕地净减少1.23亿亩。根据现有的征地补偿法，农民和农村

在土地非农化增值中受益非常之少，只要集体土地始终不能

直接进入一级土地市场，这种经济资源、收入向非农、城市

倾斜的格局就难以得到有效扭转。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

们 财产制度不公。按现有的财产制度，农民对其房产的权利

是不完整的，因为农村的房子不能像城市居民的房子一样可

以在房地产市场上自由买卖。这样的制度不公给农民带来的

损失也是显著的。首先，由于农村房子不能自由交易，农民

不能用之抵押贷款，限制着农民的创业能力和发展机会。其

次，农民不能从房子交易中实现更大的利益，阻碍了农民的

自由流动。最后，农民还被限制了盖房子的权利，一户只有

“一宅”，而城市居民可以有许多“宅”。为什么同样是中



国公民而会有如此不公呢？对农村房子可以买卖便会导致大

批农民成为城市“流民”的担心，显然低估了农民的理性决

策能力，更漠视了农民的基本权利。 代表制度不公。当前，

我国的人大代表制度存在着城乡不平等的问题。按现有的人

大代表组织法，在人大代表资格上4个农村居民才能抵上1个

城市居民；操作层面上，不少地区几乎没有真正的农民代表

，这直接导致涉及农村、农民的立法时缺乏农民代表的声音

。与此同时，在目前的全国党代表中，农村党员的比重也明

显偏少。对于这一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已经提出，“建

议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 行政管理

上不公。在现有的行政中，乡镇政府无论是在职能还是权力

上都在不断地被削弱，越来越不像一级完整的政府。许多乡

镇基本上已经没有独立的财权和决策权，更多的只是执行权

。乡镇行政存在严重的事权与财权不匹配的问题。与此同时

，村委会虽然是农村自治组织，但是担负着许多行政职责和

任务，自治能力得不到有效发挥。来源：考试大 公共服务和

公共产品供给不公。在目前的乡镇行政机构改革中，公共权

力不断被上级政府收回，以至于乡镇政府不能直接向农民提

供便捷、有效的公共服务。政府向农村提供的公共产品根本

不能与城市相比，城市所有道路、公办学校、医院等等公共

产品都是由政府提供的，而且还是高质量的，而在农村，虽

然国家加大了向农村提供公共产品的力度，但仍要地方财政

予以配套，比如道路村村通工程，由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地

方财力有限，最终许多负担还是转嫁给了农民。迄今为止，

全国还没有一个省市完全实现城乡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一体

化。以办结婚证为例，在城市是件非常方便的事，而在有的



农村，因登记权被收归县民政局，而使农民不得不前往县城

才能办理结婚登记。本文来源:百考试题网 司法资源配置不公

。目前，不论是警力还是法官、律师等司法资源，主要集中

在城市，农村非常奇缺，而且品质不高，这使农村的社会治

安管理更多地要靠农民自身。农村律师资源也相当短缺，一

些农村只得依靠所谓“赤脚律师”的法律服务。另外，我国

法律中仍然存在着所谓城乡居民“同命不同价”的不平等规

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农民的平等法律权益。 组织制度不

公。相比城市而言，农村的社会组织数量极少。这一方面与

农村的社会发展水平不高有关，因为社会组织的发展确实需

要各种社会条件；另一方面也与我国现行的组织安排有直接

关系，比如城市职工有全国性工会组织，而农民则没有自己

全国性组织；城市有妇联组织，而农村却缺乏基层妇联组织

（乡镇只有妇联委员）；城市有工商联组织，而农村则没有

。 社会保障制度不公。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完全覆盖到农

村地区（除救济助困制度外）。除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和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外，农村缺乏类似城市的养老保障制度、

失业保障制度、商业保障制度等。至于农村有限的医疗保障

和最低生活保障也不能与城市相提并论，城市中的单位制社

会福利是农民根本无法奢望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生病

问题、养老问题、失业问题以及意外伤亡事故等，只能靠自

己去解决，农民和农村的抗拒风险的能力仍然相当脆弱。来

源：考试大 就业制度不公。我国就业政策和制度并不涵盖农

民务农劳动，务农缺乏相应的政策保护和福利待遇。农民外

出或者就地实现非农就业，也难以获得同工同酬、同工同权

、同工同时的制度地位和政策待遇。尽管新《劳动合同法》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工的就业权利问题，但是，在就业

促进、就业培训、就业保险、失业救助等方面，尚未建立统

一的制度，难以实现城乡的一体和平等。 以上的简要分析可

能有失偏颇，但我们不能不承认它们的客观存在，不能不正

视其对城乡一体化的阻碍，它们违背了社会公平原则，不利

于城乡均衡、和谐发展，也阻碍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

政策的贯彻。因此，在继续加大推动惠农政策的力度的同时

，国家需要全面审视现行的城乡制度，进行一场新的城乡制

度改革。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科学发展观的有效落实，才能

更好地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促进农村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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